
附件 3

甘肃省育儿补贴申领“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基本信息

（一）事项名称：育儿补贴申领“一件事”。

（二）牵头单位：省卫生健康委。

（三）配合单位：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四）涉及事项：

1.育儿补贴申领资格审核；

2.出生医学证明信息核验；

3.个人身份信息核验（户籍信息、居住证信息）；

4.依法被收养的儿童、0－3岁纳入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保障范围的儿童信息核验；

5.社会保障卡信息核验。

（五）审批（服务）层级：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初审、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审核确认。

（六）服务对象：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户籍在甘肃省

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

（七）办理形式：网上办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办理。

（八）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九）承诺审批时限：30个工作日。

（十）是否收费：否。

（十一）线下跑动次数：0次。

（十二）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十三）是否需要勘验、组织听证、专家评审、检测：否。

（十四）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十五）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是。

（十六）是否实行容缺受理：否。

（十七）办理时间：审核时间按承诺审批时限办结。

（十八）办理地点：

1.线上：申领人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

序，或“甘快办”APP（支付宝和微信“甘快办”小程序）首页

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如

实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

口簿等基础材料。

2.线下：申领人可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现场办理。

二、设定和实施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21年修

正）。

（二）《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育儿补

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厅字〔2025〕15号）。

（三）《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育



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卫办人口发〔2025〕

24号）。

（四）《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育儿补贴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5〕86号）。

（五）《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甘

肃省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甘卫人口发〔2025〕

59号）。

（六）《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甘

肃省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甘

卫人口发〔2025〕65号）。

（七）《甘肃省财政厅 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甘

肃省育儿补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甘财社〔2025〕

145号）。

三、办理条件

（一）婴幼儿应符合的条件。户籍在甘肃省行政区域内，

且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1.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

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2.3周岁以下的孤儿、事

实无人抚养的婴幼儿。

按照《甘肃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

个子女。子女数按以下原则进行计算：

（1）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亲生子女，计算子女数；

（2）夫妻在办理结婚登记之前或复婚夫妻在复婚之前，生

育的与双方均有血缘关系的亲生子女，计算子女数；



（3）婚姻存续期间依法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的与夫

妻一方或双方无血缘关系的子女，视为夫妻双方的亲生子女，

计算子女数；

（4）再婚夫妻再婚前生育的子女，不计算子女数；

（5）已死亡的子女或失踪且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的子女，

不计算子女数。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婴幼儿，可享受育儿补贴，不受子女数

不超过三个的限制：

（1）夫妻共同生育三个子女，其中有子女经鉴定为残疾的，

依法再生育相同数量子女的；

（2）政策内生育多胞胎的；

（3）合法收养或儿童福利机构抚养的婴幼儿。

（二）申领人应符合的条件。申请育儿补贴以家庭为单位，

由申请家庭确定1名申领人，申领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之一：1.

婴幼儿父母一方，包括生父母、养父母；父母离异的，由父母

亲中具有抚养权的一方申领育儿补贴。2.婴幼儿父母作为监护

人缺失的，由其他监护人申领，包括顺位监护人、指定监护人、

儿童福利机构。

四、申请材料

（一）婴幼儿有关材料：《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簿》

首页及婴幼儿页。

（二）申领人有关材料：

1.申领人为婴幼儿亲生父母：需提供结婚证。如离异，提



供离婚证及离婚协议（或离婚调解书、生效的裁判文书等法定

有效材料），应体现婴幼儿抚养权有关信息；如丧偶，需提供

申领人配偶有关信息。

2.申领人为婴幼儿养父母：需提供《收养登记证》或民政

部门认可的其他合法收养证明材料。

3.申领人为其他监护人：其他监护人包括顺位监护人、指

定监护人和儿童福利机构，应按照申领要求提供相应材料。

线上办理：以上材料需申领人通过指定渠道登录育儿补贴

小程序，拍照或扫描上传至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

线下办理：除线上办理所需材料的原件外，还需提供申领

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原件。

五、其他

按照《甘肃省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甘肃省育儿补贴

制度管理规范实施细则（试行）》要求填写。


